
延安大学科研处文件

延大科发〔2019〕6 号

关于申报 2019 年校级科研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凝炼、稳定科学研究方向，

提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预研储备能力，促进学校科研事

业的持续发展，根据《延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

现就 2019 年校级科研计划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2019 年校级科研计划项目分为：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

项目。

二、申报人资格

（一）青年项目申报条件

主持人具有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或在职工作一年且具有研究生

学历的教学科研一线人员，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在同年度，申



报省部级项目及其以上者，同等条件下优先立项。地厅级及以上

在研项目的主持人不得申请；在研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的主持人不

得申请；近五年内受过 2 项以上（包括 2 项）校级项目立项资助

者不得申报此类项目。

（二）重点项目申报条件

主持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有

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稳定的科研团队，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的教学

科研一线人员。在同年度，申报部级、国家级项目者，同等条件

下优先立项。省部级或国家级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此类项

目。

（三）一般项目申报条件

一般项目申报人需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且不符合申报青年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科学研究人员。

三、项目资助范围

1.青年项目主要资助对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和发展有重

要意义，且能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性和应用性项

目；对于依托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机构条件开展的

研究项目优先立项资助。校级项目资助以青年项目为主。

2.重点项目主要资助具有前期研究工作基础，可以充分发挥

学校的科研优势和特色，针对当地自然资源和条件，围绕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所开展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

目。



3.一般项目主要资助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

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资助条件

1.研究项目应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立论依据充

分，学术思想新颖，创新点突出，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

研究方案可行，经费预算合理。

2.申请者及项目组成员应当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

发展现状与动态，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必

要的基本条件和充足的时间保证。

3.青年项目应在 2 年内完成，要求在专业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2 篇，其中须有 1 篇核心期刊论文；重点项目应在 3 年内完成，

要求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2项（C刊[核心库]以上专业期刊论文，

省级以上采纳的智库成果，或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一般项目应

在 2 年内完成，以论文（要求公开发表 2 篇，其中须有 1 篇核心）、

著作等方式结题。

五、项目资助经费

1.青年项目：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 1 万元；自然科学类项

目，每项 2 万元。

2.重点项目：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 2 万元；自然科学类项

目，每项 3 万元。

3.一般项目：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 1 万元；自然科学类项

目，每项 2 万元。



六、立项程序

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依照“个人申请，专家评审

全校公示”等程序进行遴选。具体程序如下。

1.申请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者需填写《延安大学

校级科研计划项目申请书》一式 1 份和《延安大学校级科研计划

项目论证活页》一式 7 份。

2.科研处依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论提出项目资助名单，下

达项目研究通知，划拨研究经费。

3.所有获准项目均纳入我校校级科研计划项目进行管理，科

研处将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延安大学校级科研计划项目任务书》。

七、有关要求

1.各有关单位接到通知后，请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填写申报材

料。

2.申请人同一年度只能申请主持一类项目；凡是有未按期结

题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3.各单位务必对所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保所填报信息准

确无误，符合规范要求。凡出现虚假信息或不按规定填写、论证

活页出现个人背景材料信息等，将取消参评资格。

4.每个单位申报重点项目不得超过 2 项。

5.各单位务必于2019年6月20日前将项目申报纸质材料并

电子档统一上报科研处，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杨延涛、2650156；邮箱:yadxyyt@163.com



附件：1.延安大学校级科研计划项目申请书

2.延安大学校级科研计划项目论证活页

3.2019 年校级科研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科研处

2019 年 5 月 22 日

抄送：有关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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